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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孙公司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孙公司海南海

控置业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营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出售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寰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的股

权，转让价款 145,000.00 万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对公司现有资产结构进行调整，推动公司战略转型，加快公司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业务的发展，本公司孙公司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控置

业”）拟与关联方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业不动产运

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出售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广州寰城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城实业”）100%的股权，转让价款 145,000.00 万

元。 

因海控置业和实业不动产运营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双方为关联方，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海控置业和实业不动产运营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双方为关联方，实际控

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营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5 月 12 日； 

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玉倩；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海南大厦 38 层； 

经营范围：为本企业投资的项目及不动产提供服务；酒店管理；酒店顾问；

酒店培训；会务服务。 

关联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

关系。 

实业不动产运营成立时间不到一年，暂无相关财务数据，故披露其控股股东

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海

南海航实业不动产管理有限公司经审计总资产 50,001.36 万元，净资产：50,000.27

万元万元，总收入 0 万元，净利润 0.27 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寰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4 年 10 月 12 日； 

注册资本：42,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宋天宇；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林和中路 8 号 3005；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地产中介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洗衣服务；健身服务；

酒店住宿服务（旅业）；中餐服务；西餐服务；自助餐服务；咖啡馆服务；酒吧

服务；冷热饮品制售；甜品制售；酒类零售；烟草制品零售；洗浴服务。 

其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海控置业持有寰城实业 100%的股权。 

主要资产情况：广州寰城海航广场，该项目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以北。

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约约为 7,217平方米，建筑高度 186.3米，总建筑面积 112,402

平方米（地上面积 88,638 平方米、地下面积 23,764 平方米）。项目含股权款总投

资额为 30 亿元。 

寰城实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2016 年数据经审计，2017

年 4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4 月

30 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16 年 

2017 年 1-4

月 

总资产 211,000.52 208,445.43 营业收入 21,707.02 6,705.57 

负债 172,232.89 170,283.86 利润总额 -161.66 -626.97 

净资产 38,767.64 38,161.57 净利润 248.42 -626.97 

（二）海控置业所持有的寰城实业 100%的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质的北京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资产进行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以



2017 年 4 月 30 日为基准日，标的公司评估初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23,891.30 23,891.30 -80,239.92 -77.06 

2 非流动资产 104,314.21 290,319.67 186,005.46 178.31 

3 投资性房地产 0.00 149,915.96 149,915.96 - 

4 固定资产 103,706.14 139,793.22 36,087.08 34.80 

5 无形资产 198.00 200.42 2.42 1.22 

6 资产总计 208,445.43 314,210.97 105,765.54 50.74 

7 流动负债 71,338.56 71,338.56 0.00 0.00 

8 非流动负债 98,945.30 98,945.30 0.00 0.00 

9 负债合计 170,283.86 170,283.86 0.00 0.00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8,161.57 143,927.11 105,765.54 277.15 

选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评估说明：考虑到在国内流通市场中的上市公司中

寻找在资产规模、增长潜力和风险等方面与目标公司相类似的公司的成交案例很

困难，难以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故选择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结合被

评估单位的实际情况及本次评估目的，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认为资产基

础法评估结果更能客观地反映本次评估目的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故最终选取资

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值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43,927.11 万元，比

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 105,765.54 万元，增值率为 277.15%。 

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的评估值增值原因为：投资性房地产物业及房屋建筑物

增值导致净资产增值。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一）本次交易协议的主体 

甲方（收购方）：海南海航实业不动产运营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海控置业所持有的寰城实业 100%的股权。 



（三）交易价格 

关联交易价格根据净资产的评估价值确定，寰城实业 100%股权价值

143,927.11 万元。据此，交易双方一致同意实业不动产运营以现金 145,000.00 万

元购买海控置业所持有的寰城实业 100%的股权。 

（四）交易期限 

转让方须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并获得相关部门批准后的 30 天内，

完成将广州寰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收购方的工商变更手续。 

（五）违约责任 

守约方可要求违约方赔偿违约行为所遭受的所有直接或者间接的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仲裁费用、律师费等），并可要求继续履行协议，但协议双方另有约定

的除外。 

（六）转让的许可与授权 

协议双方对本次转让均已取得必要的许可与授权，包括但不限于如下事项： 

1、转让方股东会、董事会等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 

2、收购方股东会、董事会等内部决策机构的批准。 

（七）协议生效条件 

协议经双方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孙公司海控置业出售股权是为了优化资产结构和资源配置，为公司战略

转型储备资金，加快公司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方面业务的发展，满足公司拓展业务

需要，提升公司竞争力，符合公司优化品牌结构、盘活公司资产的整体规划，有

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孙公司海南海控置业有限公司

出售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黄秋先生、曾标志先生、梁军先生、范



宁先生、蒙永涛先生、尚多旭先生已回避表决，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孙公司海控置业拟与关联方实业不动产运营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事项，通过认真审阅有关材料，与公司相关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沟

通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三）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

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风险可控，有利

于公司完善整体布局，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

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7）第 1122 号】。 

特此公告 

 

 

海南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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